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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建设局、开发区建设规划局、北戴河新区规划建设局、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管理工作，保证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落实到位，保障

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按照《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的通知》

（冀建市〔2015〕11 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调整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计取方式和费率，具

体事项如下： 

一、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计取方式调整为固定费率，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计取和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冀建市〔2012〕386 号） 现场评价、费

率核定有关内容停止执行。调整后各专业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固定费率详见附表。 

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为不可竞争费用。发包人或其委托的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在编制概算、招标控制价（或标底）及工程结算时应按调整后各专业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固定

费率计算，招标控制价（或标底）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计算结果应报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机

构审核。 

三、依据《秦皇岛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计取和管理实施细则》（秦建「2012」206

号）第十二条，继续执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预存制度。 

发包人在工程开标前，在指定银行开设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专项账户，将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审核

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预存入该账户，实行项目所在地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和发包人“双控”的共同

管理模式。建设单位（发包人）持加盖银行业务章的《秦皇岛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核定表》，

和其他相关资料，办理安全监督备案手续。 



对于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建设工程，不能单独设立专项账户的，建设单位（发包人）持财政部门相

关证明材料，向工程所在地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提出申请，经站主要领导同意后，持工程造价管理机

构审核的《秦皇岛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核定表》，和其他相关资料，办理安全监督备案手

续。 

四、依据《秦皇岛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计取和管理实施细则》（秦建「2012」206

号）第二十条，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分期拨付。 

第一次预付时间节点为建设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施工单位持施工许可证复印件、安全生产文

明施工费使用计划和预付申请（见《秦皇岛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计取和管理实施细则》（秦

建「2012」206 号）附件 5），报工程所在地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审核。经安监站监督科室现场查验

符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开工条件的，建设单位应在 2 个工作日内预付 40%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

对于申报省市级文明工地（绿色施工示范工程、AAA 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的建设工程，经市安

监站组织初次现场考核，并纳入安全文明工地日常监督考核的，建设单位在上述预付 40%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费的基础上，再预付 20%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 

第二次预付时间节点为建设工程主体完工后，按上述程序提出预付申请，预付 40%的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费；其中申报省市级文明工地的建设工程主体完工后，预付 20%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 

第三次拨付时间节点为建设工程竣工后，依据《河北省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办法（试行）》（冀建安办「2015」9 号）第三十条，建设单位向工

程所在地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申请办理终止施工安全监督手续，并提交经建设、监理、施工单位确认

的工程施工结束证明；施工单位提交经建设、监理单位审核的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材料和剩余安

全生产文明施工费的支付申请（沿用上述预付申请表格）。经安监站查验符合规定要求的，5 个工作

日内向建设单位发放《终止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书》，向施工单位发放《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结果

告知书》，同时办理剩余 20%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拨付手续。 



五、本通知自 2015 年 7 月 15 日起执行。7 月 15 日以后完成的工程量和新开工的工程，按本

通知固定费率执行。同时停止执行《秦皇岛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计取和管理实施细则》（秦

建「2012」206 号）涉及的现场评价相关工作及附件 2（《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评价表》）、附件 3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竣工综合评定报告书》）、附件 4（《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费率测定表》）。 

7 月 15 日之前完成的工程量，仍按照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文

明施工费计取和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冀建市〔2012〕386 号）执行。 

附件：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固定费率（略） 

 

秦皇岛市城乡建设局 

2015 年 8 月 11 日 

 


